臺中市警察局預防詐騙宣導資料
	詐騙手法名稱（類型）
	假檢警詐騙手法─了無新意的詐騙手法 七旬退休師仍受騙

	案例解說
	一、高雄市一名70歲的退休老師報案指稱，他不斷接到自稱高雄市刑警大隊大隊長、檢察官以及書記官的電話說他涉案，還恐嚇他不可以告訴家人，他因為害怕，竟迷迷糊糊的解除定存，提領了99萬元，到指定地點把錢親手交給「書記官」，回家後，才告訴女兒有這麼回事，也才知道遇上詐騙集團。

二、數日後，食髓知味的嫌犯又打電話給老先生，要他再交付400萬元，老先生昨(3日)晚上帶著168萬元前往指定地點，20多名員警等這名假書記官現身時，立即一擁而上圍捕，警方查資料才發現，這名80年次的假書記官才19歲，跟他一起落網的還有26歲的陳姓車手。嫌犯偵訊時供稱，他都是看新聞知道這些曾經接受媒體訪問的檢察官和警官的名字與頭銜，只不過，嫌犯沒有更新資訊「他又有假冒以前的高雄市刑警大隊大隊長「陳家欽」、也假冒以前的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周章欽」，他假冒的對象早就已經調走了。」

	受騙關鍵情境
	歹徒對於被害人相關身分資料皆掌握，並核對無

誤，加深被害人相信程度。

	關鍵用詞
	1. 告知被害人已涉刑案，如欲證明清白需配合檢警辦案。
2. 以監管帳戶名義，指示被害人轉帳或與假書記官當面交付財物

3.以偵查不公開為由要求不得洩露案情。

	預防之道
	警方呼籲：

1.檢警機關不會以電話偵訊、製作筆錄。
2.醫院不會主動來電告知證件遭冒用、或冒辦手續。

3.現行法律並無監管帳戶、安全帳戶、公正帳戶

等名詞。
4.法院(法官、檢察官)要求監管、保管帳戶、將錢存入安全帳戶或派人收取現金就是詐騙。


